
矽 瑪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一○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民國一一○年八月十八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 

地點：尊爵天際大飯店（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108號） 

出席股數：出席股東及股權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共計 47,323,614 股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份 41,786,168 股)，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數 79,972,945 股之 59.17%。 

出席董事：黃漢州(佳世達代表人)、游素冠(佳世達代表人)、鄭銀象(佳世達代

表人)、洪秋金(佳世達代表人)、葉惠心(獨立董事) 

列    席：洪茂益會計師、陳國帥會計師 

主席：黃漢州                                          記錄：吳瑞鈞 

一、 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份總數) 

二、 行禮如儀 

三、 主席致詞(略) 

四、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109年度營業報告，謹請 公鑑。 

說  明:本公司109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第5~6頁)。 

第二案 

案  由:審計委員會審查109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謹請 公鑑。 

說  明: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第7頁)。 

第三案 

案  由:民國109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謹請  公鑑。 

說  明: 一、本公司經109年 7月 29日經董事會決議員工及董事酬 

勞之分派以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及董事酬勞前的利 

益為計算基礎，訂定提列比例原則分別為 6%及 0.75% 

。 

二、109 年度員工紅利及董事酬勞之實際分派比例同為 6%

及 0.75%，金額分別為新台幣5,006,651元及 625,831

元，並全數以現金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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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酬金發放合理性：108 年雖獲利，但仍有累積虧

損未彌補完，故未提列董事酬勞，109 年發放的董事

酬金較 108 年多，主係: (一)109 年已彌補完累積虧

損，依公司章程提列不高於 3%的董事酬勞。(二)109

年董事酬金整體高於 108 年主係因政策改變，108 年

僅發給獨立董事酬金，109 年改發給全體董事。   

第四案 

案  由:修訂誠信經營守則報告，謹請  公鑑。 

說  明: 一、為強化公司治理，並建立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及建全發
展，擬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相關條文。 

 二、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下表： 

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第二十四條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實 

施，並應送審計委員會及 

提報股東會報告；修正時 

亦同。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實 

施，並應送審計委員會及 

提報股東會報告；修正時 

亦同。 

強化公司治

理，並建立誠信

經營之企業文

化及建全發展 

五、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109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業經本公司董

事會決議通過。其中財務報表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羅筱靖及洪茂益會計師查核竣事，並送請審計委員會審

查完竣，出具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109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

參閱附件一(第5~6頁)及附件三(第8~23頁)。 

 三、謹提請 承認。 

表決結果: 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7,323,614 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46,874,986 權 

(含電子投票 41,337,540

權) 

5,532 權 

(含電子投票 5,532

權) 

- 443,096 權 

(含電子投票 443,096

權) 

99.05% 0.01% 0%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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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09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本公司109年度盈餘分派，擬依公司法暨公司章程規定，

股東股利每股配發現金新台幣0.25元。 

二、本公司109年度盈餘分配表如下： 

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09 年度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本期稅後淨利 79,734,610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5,922,032) 

109 年度可供分派盈餘 73,812,578 

加：期初未彌補虧損 (19,976,854) 

減：OCI 列入保留盈餘之項目-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 (537,433) 

截至 109 年度累積可供分派盈餘 53,298,291 

分派項目：

股東現金紅利（每仟股配發 250 元） (19,993,236) 

期末未分派盈餘 33,305,055 

附註：本次股東現金紅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 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

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額。

董事長：黃文芳      經理人：游素冠      會計主管：黃拓文 

三、本次現金股利俟股東常會通過後，由董事長另訂配息基 

準日及配發現金股利等相關事宜。 

四、本次盈餘分派案，如因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發生變動，

致使配息率異動而需修正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

權處理。 

五、謹提請 承認。 

表決結果: 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7,323,614 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46,870,984 權 

(含電子投票 41,333,538

權) 

5,532 權 

(含電子投票 5,532

權) 

- 447,098 權 

(含電子投票 447,098

權) 

99.04% 0.01% 0% 0.94% 

六、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配合實際需要，擬修訂「公司章程」相關條文，修訂

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第24~25頁)。 

二、謹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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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結果: 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7,323,614 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46,863,984 權 

(含電子投票 41,326,538

權) 

2,532 權 

(含電子投票 2,532

權) 

- 457,098 權 

(含電子投票 457,098

權) 

99.02% 0.00% 0% 0.96%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

論。 

說  明：一、配合實際需要，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作業程序」相關條文。 

二、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第26~29頁）。 

三、謹提請  討論。 

表決結果: 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7,323,614 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46,850,984 權 

(含電子投票 41,313,538

權) 

2,532 權 

(含電子投票 2,532

權) 

- 470,098 權 

(含電子投票 470,098

權) 

99.00% 0% 0% 0.99%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解除現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

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

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因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有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 

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爰依法提請股東會同意。 

三、擬提請110年股東常會解除之董事競業限制項目，請參

閱附件六(第30~31頁)。 

四、謹提請  討論。 

表決結果: 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7,323,614 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46,840,114 權 

(含電子投票 41,302,668

權) 

27,474 權 

(含電子投票 27,474

權) 

- 456,026 權 

(含電子投票 456,026

權) 

98.97% 0.05% 0% 0.96%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主席宣佈散會(民國110年8月18日上午九時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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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 

本年度因受 COVID-19 全球疫情大流行加上各國陸續採取封城行動以抑制

疫情擴散發展,而本公司主要銷售市場大都集中在歐美市場，受疫情影響尤劇，

導致本公司 109 年度主要客訂單大幅減少，整體銷售金額較 108 年度衰退，以

致 109 年度營運狀況不如預期。茲就 109 年度營運成果與 110 年度營運計畫簡

要報告如下：  

一、一○九年度營業結果報告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公司 109 年度合併營業額為新台幣 1,029,856 仟元，較 108 年度新台

幣 1,355,354 仟元減少新台幣 325,498 仟元，衰退 24.02%；稅後淨利

新台幣 76,304 仟元，較 108 年度稅後淨利新台幣 148,830 仟元，金額

減少新台幣 72,526 仟元，每股淨利新台幣 1.10 元。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本公司 109 年度財務概況請參閱所附之財務報表。

(三)研發發展狀況:

本公司 109 年度投入研發費用達新台幣 45,013 仟元，較 108 年度投入

新台幣 44,694 仟元，投入金額略為成長達新台幣 319 仟元，約 0.71%；

主要為致力於開發高頻連接器、連接線與車用、醫療、工業用產品連接

器、連接線等，並積極擴展及提升研發團隊人員素質，以符合未來產品

開發需求。

二、一一○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方面：

本公司在以客戶為導向、以設計為導向之基本方針下，致力開發利

基產品，掌握關鍵技術，開發新技術與應用，提升產品附加價值及產品

線之完整與競爭優勢，滿足客戶需求，持續創造最大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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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係依產品市場發展趨勢、客戶業務發展及參酌民國 109 年度

營收實績，並考量 110 年度營運目標，加上全球各國陸續開展注射

COVID-19 疫苗，預估因疫情流行所帶來的影響應可逐漸趨緩，且從 109

年下半年訂單陸續回攏，整體訂單銷售量有逐漸回溫現象，本公司預估

110 年度全年度預期銷售數量應可較 109 年度略為增加。 

(三)重要產銷政策方面：

受到 COVID-19 疫情及產品市場成長趨緩影響下，本公司除深耕原

有產業外，將持續積極搶攻車用，醫療與工業等高附加價值產業，透過

Front-End Design-in 優勢爭取客戶合作機會；而在保有一定合理利潤

前提下，本公司將積極開發自動化生產與導入線材組裝與相關零件生產

等方式，降低整體生產成本，提高營運利潤。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為因應現今產品市場變化快速、生命週期短之趨勢，本公司將積極與

客戶間保持合作關係共同開發新產品，充分掌握產業發展契機，期使營運

穩定成長；同時，面對法規環境之變異，本公司將依循法規辦理並適度對

應法規變化隨時調整公司內部營運機制。 

展望未來發展，本公司除持續配合既有客戶加深加廣積極開發新產品

外，仍將持續創新研發設計之優勢並有效利用現有生產產能，配合客戶需

求積極開發車用、醫療與工業等高附加價值產品，期能落實所擬定之營運

計畫及目標。 

感謝各位股東過去對公司的支持與指教，謹請各位股東持續給予矽瑪

支持與指教。謝謝！ 

負責人：黃文芳 經理人：游素冠 主辦會計：黃拓文 

- 6 -



附件二 

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茲准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之一○九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

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羅筱靖、洪茂益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連同

營業報告書暨盈餘分配之議案，復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認為尚

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繕具報告，  敬請 鑒察。 

此 致 

本公司一一○年股東常會 

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葉惠心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 年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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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修訂原

因

第七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捌億元整，分為

捌仟萬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整，授權

董事會分次發行。其中伍佰萬股保留供發行員

工認股憑證使用，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拾貳億元整，分

為壹億貳仟萬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整，

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其中伍佰萬股保留供發行

員工認股憑證使用，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配合實

際需要 

第十六

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

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推董事

長及副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

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推董事長一

人，並得視業務需要互推一人為副董事⻑，董

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配合實

際需要 

第二十

四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

五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三為董事酬

勞。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

額。上述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其

發放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

員工。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五至百分

之二十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一為董事酬

勞。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

額。上述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其發

放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配合實

際需要 

第二十

四條之

一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依法繳納稅

捐，彌補累積虧損後，再提 10%為法定盈

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

本額時，得不再提列，其餘再依法令規定提

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併同

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

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紅利。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科技產業成長特性

及整體環境，同時兼顧穩健平衡之股利政

策，並參酌獲利狀況、財務結構及未來發展

等因素得將當年度可供分配盈餘全數分

派。盈餘之分派得依公司整體資本預算規劃

進行，惟現金股利分派之比例不低於當年度

發放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依法繳納稅捐，

彌補累積虧損後，再提 10%為法定盈餘公積，

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

不再提列，其餘再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

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

擬具盈餘分配議案。前項盈餘分配案及特別股

股利若以現金股利為之・則授權董事會決議並

於股東會報告。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科技產業成長特性及整

體環境，同時兼顧穩健平衡之股利政策，並參

酌獲利狀況、財務結構及未來發展等因素，年

度總決算如有盈餘且當年度可分派盈餘達資本

額 2%時，股利分派應不低於當年度可分派盈

餘之百分之十。盈餘之分派得依公司整體資本

預算規劃進行，惟現金股利分派之比例不低於

當年度發放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 

配合實

際需要 

- 24 -



附件四 

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修訂原

因

第二十

四條之

二

（新增） 本公司得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以法定

盈餘公積或資本公積配發新股或現金・前項若

以現金方式為之則授權董事會決議並於股東會

報告。

配合實

際需要

第二十

六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二

日，中間歷經十四次修訂，第十五次修訂於

中華民國一○九年三月二十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二日，

中間歷經十五次修訂，第十六次修訂於中華

民國一一○年六月十七日。

調整修

訂次數

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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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修訂理

由
第二條 本公司之資金除有下列情形外，不得貸與股東

或任何他人： 

一、 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往來者。 

二、 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

要者。融資金額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之

百分之四十。 

（略）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

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或本公司直接及間

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

司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一項第二款之限制。

惟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以不超過子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四十為限，貸與期間

以 10 年為限。 

（略） 

本公司之資金除有下列情形外，不得貸與股東

或任何他人： 

一、 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往來者。 

二、 子公司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略）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

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或本公司直接及間

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

司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一項第二款之限制。

惟各該子公司仍應自行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之限

額及貸與期限。 

（略） 

配合實際

需要 

第四條 本公司得對下列公司為背書保證 

（略） 

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或共同超造

人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閼係由全體

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

者 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子公司出資。 

本公司得對下列公司為背書保證 

（略） 

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或共同超造

人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閼係由全

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

證者，或同業間依消費者保護法規範從事預售

屋銷售合約之履約保證連帶擔保者，不受前二

項規定之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子公司出資。 

配合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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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修訂理

由
第六條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評估標準如下：

一、 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資金貸與時，貸與金

額不得超過雙方間最近一年度業務往來

交易總額。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

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二、 因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從事資金貸與

者，以下列情形為限：

1. 他公司或行號因購料或營運週轉需

要者。

2. 其他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貸與資金

者。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評估標準如下：

一、 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資金貸與時，個別貸與

金額不得超過雙方間最近一年度或未來一

年內可預估之業務往來交易總額，且不得超

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

十。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

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刪除）

配合實際

需要

第七條 本公司之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如

下：

（略）

二、 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號，個別

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最近一年度業

務往來交易總額為限。

三、 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或行號個別

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二十為限。

本公司之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如

下：

（略）

二、 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號，個別

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最近一年度或

未來一年內可預估之業務往來交易總額

為限，且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二十。

三、 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子公司，個別貸與

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二十為限。

配合實際

需要

第八條 本公司資金貸與之期限及計息方式如下

一、貸與期限每筆貸與款項之期限最長為一年。 

二丶計息方式參酌貸與日銀行放款利率於合理

範圍內由借貸雙方議定之且每月計息一次。

本公司資金貸與之期限及計息方式如下

一、貸與期限每筆貸與款項之期限最長為一

年，但公司之營業週期長於一年者，以營業週

期為準。

二丶貸放資金之利率應參酌本公司於金融機構之

存、借款利率依實際狀況需要予以調整。放款利

息之計收除有特別規定者外，以每月計息一次為

原則，得按月收取、按季收取或到期一次結算。 

配合法令

及實際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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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修訂理

由
第九條 （略）

二丶財務部門審核後將借款案提請審計委員會

同意後再送董事會議決不得授權其他人決定。

（略）

（略）

二丶財務部門審核後將借款案提請董事會決議

後辦理，不得授權其他人決定。董事會討論時，

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將其同意或反

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略）

配合法令

第十二條 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背書保證，其個別

背書保證金額不得超過雙方間最近一年度業務

往來交易總額。所稱「業務往來金額」同第六

條之定義。

（略）

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背書保證，其個別

背書保證金額不得超過雙方間最近一年度或未

來一年內可預估之業務往來交易總額，且不得

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

所稱「業務往來金額」同第六條之定義。

（略）

配合實際

需要

第十三條 （略）

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度以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為限。

（略）

（略）

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度以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為限。

如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時，應於股東會說

明其必要性及合理性。

（略）

配合法令

第十四條 （略）

二丶財務部門審核後將審核意見連同相閼資料

一併提請審計委員會同意後再送董事會決議。

（略）

（略）

二丶財務部門審核後將審核意見連同相閼資料

一併提請董事會決議。公司所為之背書保證事

項，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

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理由列入董事會記

錄。

（略）

配合法令

第十六條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同

意後再送董事會議決後為之。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

十以上之子公司間依第四條第二項規定為背書

保證前應提報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事會

決議後始得辦理。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前，應提報董事會決

議後為之。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

十以上之子公司間依第四條第二項規定為背書

保證前應提報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理。

配合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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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修訂理

由
第十八條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務需要而有超過本程

序所訂額度之必要且符合本程序所訂條件者應

提請審計委員會同意後再送董事會議決並由半

數以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

聯保並修正本程序報經股東會追認之股東會不

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

分。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務需要而有超過本程

序所訂額度之必要且符合本程序所訂條件者，

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數以上之董事對公司超

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並修正本程序報

經股東會追認之股東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

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分。

配合法令

第二十四條 本公司相閼人員違反本程序之規定時由人事部

門依違反之狀況予以懲處。

公司之經理人及主辦人員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違

反本辦法者，依本公司人事行政相關規章制度

處理。

配合實際

需要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背書保證之對象若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

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本公司應要求該子公司

提出改善淨值之辦法。若該子公司連續兩年淨

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依會計師出具之

財務報告書），本公司將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討

論。

（略）

本公司背書保證之對象若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

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財務部門應評估該子公

司之營運風險及其對本公司之影響，並每季提

本公司董事會報告。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不在此限。

（略）

配合實際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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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董事 擬解除競業內容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佳世達越南有限公司董事長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漢州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勝品電通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眾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人

佳世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人

Qisda America Corp.董事

同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人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鄭銀象
同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洪秋金

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達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人 

達利貳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人 

達利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人 

明基電通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明基電通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人 

明基(南京)醫院管理諮詢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南京明基醫院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蘇州明基醫院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蘇州明基投資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明基生物技術(上海)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上海費爾特科技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明基電通(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佳世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明基比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明基比牧開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佳世達科技馬來西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佳世達納閩馬來西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達利納閩馬來西亞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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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董事 擬解除競業內容 

陳錦稷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泰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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